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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首

次公开发行并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已经提供的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文

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北京市

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七）》”）、《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八）》（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八）》”）、《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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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九）》（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九）》”）、《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十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

《补充法律意见书（九）》、《补充法律意见书（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以下合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审核人员反馈的

要求，本所根据截至2016年5月18日公司的法律状况，就发行人改制涉及的有关

问题进行核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中另有说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补充

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及作出的确认、承诺、声明及保留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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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发行人说明省市两级政府对兴齐眼药厂与滴眼剂研制中心改制出

具的确认意见是否充分，政府确认文件是否已经对兴齐眼药厂与滴眼剂研制中

心改制的合法合规性予以全面认可，改制是否获得有权部门的确认；请保荐机

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说明核查过程、提供相关依据并发表意

见。 

 

（一）发行人申报上市材料前，省市两级政府就兴齐眼药厂与滴眼剂研制中

心改制事宜已出具的确认意见 

 

2012 年 3 月 7 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向辽宁省人民政府提交了沈政[2012]15

号《关于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确权的请示》，确认“兴齐眼药改制

前的历史沿革过程中资产全部为集体资产，资本金全部为集体资本金；兴齐眼药

前身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过程完全符合国家、省、市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法规审理程序的要求”，“我市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予以确权。” 

 

2012 年 3 月 20 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沈阳市人民政府出具了《辽宁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确权的函》，“原则同意

你市政府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确权证明的意见。” 

 

（二）《反馈意见二》出具后，沈阳市人民政府就兴齐眼药厂与滴眼剂研制

中心改制事宜出具的说明函 

 

2015 年 5 月 19 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

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有关事项的说明函》，说明如下：“一、兴齐眼

药系沈阳市兴齐制药厂（含沈阳市滴眼剂研制中心）改制而来，改制情况已经沈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确

权的请示》（沈开委[2012]4 号）、沈阳市中小企业局出具的《关于对沈阳兴齐公

司集体资产和企业改制过程等事宜的确认意见》（沈中小企[2012]7 号）、沈阳市

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确权的请示》（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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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5 号）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的《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沈

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确权的函》予以确认。二、沈阳市兴齐制药厂（含

沈阳市滴眼剂研制中心）在改制前的全部产权均为集体产权，一同改制。改制时，

沈阳兴齐公司的资产包括沈阳市滴眼剂研制中心的全部资产，列入改制范围。三、

沈阳兴齐公司改制过程未造成集体资产流失。1999 年 11 月 10 日，沈阳兴齐公

司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沈阳中立资产评估事务所、沈阳衡鑫资产评估事务所

对涉及兴齐公司整体出售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工作，公司在 1999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为 1457.7 万元，依规扣除职工安置费等相关费用损失后的产权出

让收益为负值（-652.8 万元）。2012 年，沈阳兴齐公司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做的《东北制药集团沈阳市兴齐制药厂（含沈阳市滴眼剂

研制中心）改制过程中商标、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评估程序和结果分析报告》

（银信资评报[2012]沪第 096 号），对沈阳兴齐公司在改制基准日拥有的无形资

产，即土地使用权、企业商标、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和专有技术、企业资信和商

誉的价值做了进一步评估分析，认为：土地使用权评估价格合理，已在评估报告

书中以单项资产形式予以列示；企业商标在改制评估基准日的价值可忽略不计，

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企业资信和商誉等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在改制评估基准日

的价值为零；药品生产批准证书和专有技术经测算为 49.23 万元，虽然未在评估

报告书中以单项资产形式予以列示，但企业在改制时产权出售收益为负值（-652.8

万元），经过出售方与受让方商定，以 150 万元转让沈阳兴齐公司产权，就已经

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从目前依法审定的情况看，沈阳兴齐公司整体改制过程中

未造成集体资产的流失，也无风险。兴齐制药厂和滴眼剂中心改制为有限责任公

司符合当时国家、辽宁省、沈阳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改制方案、改

制程序和改制结果均合法有效，不存在侵害集体企业及其员工利益的情形。” 

 

（三）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兴齐眼药厂与滴眼剂研制中心改制事宜出具

的补充确认文件 

 

2016 年 5 月 17 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沈阳市人民政府出具了《辽宁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有关事项进行补充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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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明确“你市《关于对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有关事项进行补充

确认的请示》收悉。经省政府同意，现函复如下：沈阳市兴齐制药厂（含沈阳市

滴眼剂研制中心）于 2000 年 7 月改制为沈阳市兴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兴

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沈阳市兴齐制药厂（含沈阳市滴眼剂研制中心）在

改制前的全部产权均为集体产权，其所有资产（含沈阳市滴眼剂研制中心）均列

入了改制范围。沈阳市兴齐制药厂和沈阳市滴眼剂研制中心一并改制为沈阳市兴

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符合当时国家、辽宁省、沈阳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改制方案、改制程序和改制结果均合法有效，不存在侵害集体企业及其员工利益

的情形。2011 年 11 月沈阳市兴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设立沈阳兴齐眼药股份

有限公司，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合法、合规，未造成集体资

产流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省市两级政府对兴齐眼药厂与滴眼剂研制中心改

制已出具了充分的确认意见，相关政府确认文件已经对兴齐眼药厂与滴眼剂研制

中心改制的合法合规性予以全面认可，兴齐眼药厂与滴眼剂研制中心的改制事宜

已获得有权部门的确认。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自经办律师签字及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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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四）》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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